高明乡人民政府

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用电管理的通知

各村、乡直各部门：

 为切实履行好服务“三农”的社会责任，落实国家电网公司《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用电安全工作的意见》( 国家电网农(2011)1065号)要求，切实做好新形势下的农村用电安全管理工作，使广大农村用户用上“安全电、放心电， 为持续加强安全用电管理，有效防范人身触电等安全事故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电力设施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等相关规定现就加强农村用电安全管理工作要求如下，请各村、乡直各部门认真贯彻执行：

一、深刻认识做好农村用电安全工作的重要意义切实加强农村用电安全工作，使农村群众用上“安全电、放心电”，为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根据安化县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转发《湖南省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关于加强警示教育严明森林防灭火工作纪律的通知》，防止山火发生，确保冬季电力供应平稳过渡，避免造成大面积停电，各村应积极配合供电所进行树竹清理，严厉打击阻碍砍青扫障行为。（配电线路砍青标准3-5米）

二、严禁在电力线路通道等电力设施保护区内建房、严禁在电杆、拉线基础周围挖坑、取土；严禁擅自在电力线路下起吊、挖机作业、钓鱼、放风筝和燃放烟花等。违反上述禁令，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均由行为人自行承担。

三、严禁攀登、跨越电力设施围栏，严禁擅自进入配电房，严禁攀爬变压器台架、电力杆塔等电力设备设施；严禁擅自拉合配电变压器、线路杆塔、变电站的开关和跌路保险。违反上述禁令，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均由行为人自行承担。

四、辖区内相关企业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其产权范围内的电力设备设施设立安全警示标识，用电户应在其经营范围内存在安全隐患的地段或部位设置安全警示牌。

五、各村、乡直各部门单位要对辖区范围的专用变压器用户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特别是针对高杆植物生长对高压线形成的安全隐患要及时进行全面排查，排查出的安全隐患要及时上报供电所及社会治安和应急管理办。

六、各村要及时做好农村用电安全信息报送工作。 要切实增强对农村用电安全事件的敏感性，对辖区内发生的各类用电安全事件，及时向乡政府进行报告，供电所应结合农村实际，要及时组织开展送服务到村社、到地头、到农户等活动，开展用电安全隐患排查，在做好优质服务工作的同时，及时发现和消除各类用电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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